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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待遇條例施行細則總說明 

教師待遇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業於一百零四年六月十日公布，並定於

一百零四年十二月二十七日施行。依本條例第二十五條規定：「本條例施行細

則，由教育部定之。」，為保障教師待遇權益，就有關本條例內容之細節性、技

術性事項，須予以明確規範，俾利遵行，爰訂定本條例施行細則，其要點如下： 

一、訂定依據。（第一條） 

二、本條例第八條第一項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一款所稱「初任教師」之意義。（第

二條） 

三、教師敘薪之送核時間、程序及延長期限。（第三條） 

四、教師之薪給應按主管機關或學校敘定之薪級支給，及敘定之薪級高於或低

於暫支之薪級時之處理方式。（第四條） 

五、教師對於敘定之薪級有不服時之處理程序、期限及生效日期；重行敘定後

顯然有錯誤、發現新證據時之處理方式。（第五條） 

六、中小學教師取得較高學歷者，其薪級改敘之生效日期。（第六條） 

七、本條例第十一條第一項所稱轉任之意義。（第七條） 

八、公立學校教師離職後再任同一公立學校者，其薪級之敘定方式。（第八條） 

九、本條例第十二條第二項所稱「服務滿一學年」及「依評定結果晉本薪（年

功薪）一級」之定義。教師於學年中如因轉任（包括遷調、辭職再任、介

聘）其他學校，其年資併計辦理薪級晉級之條件，及專科以上學校教師於

學年中因升等改支較高本薪（年功薪）者，於學年度終了不得再晉本薪（年

功薪）之規定。（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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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待遇條例施行細則 

條 文 說 明

第一條 本細則依教師待遇條例（以下簡稱

本條例）第二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教師待遇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第二十五條

規定：「本條例施行細則，由教育部定

之。」，爰明定訂定本細則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條例第八條第一項及第十一條第

二項第一款所稱初任教師，指第一次接受

聘約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以下簡稱

中小學教師）或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以下

簡稱大專教師）。 

 

 

依本條例第五條規定：「本條例於公立及已立

案之私立學校編制內，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

專任教師適用之。」，爰本條例第八條第一項

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一款所稱初任教師，指

公立及已立案之私立學校編制內專任教師，

其第一次接受聘約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

或專科以上學校教師；是兼任教師或現行國

立大學依國立大學校務基金進用教學人員研

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進用之教學人員

，非屬本條例第五條所稱教師，自非本條適

用對象。至初任教師離職後重新接受學校聘

約涉及轉任及再任情形，另於第七條及第八

條予以規定。 

第三條  教師應於到職之日起三十日內，檢

齊學經歷證件及教師證書，送請學校辦理

敘定薪級。但專科以上學校初任教師或有

正當事由無法於規定期限內繳齊證件辦理

敘薪手續者，得報准延長其期限，以本學

期終了為限。 

      學校應於教師到職之日通知教師依前

項規定辦理，並依下列規定辦理敘定薪級

： 

一、私立學校及經主管機關委任辦理敘薪

之公立學校，應於收件之日起三個月

內，依本條例第七條至第九條及第十

一條規定敘定薪級，並製發敘薪通知

書（格式如附件一）。 

二、未經主管機關委任辦理敘薪之公立學

校，應於收件之日起三十日內，依本

條例第七條至第九條及第十一條規定

擬訂薪級，填具敘薪請示單（格式如

附件二）報由主管機關敘定薪級並製

發敘薪通知書（格式如附件一）。 

      教師未於第一項規定期限或報准延長

期限內檢齊學經歷證件送請學校辦理敘定

薪級者，主管機關或學校應依前項規定程

序，按聘任時所檢具學經歷證件及教師證

書敘定薪級。 

      前二項敘定薪級，自教師到職之日起

生效。 

一、第一項明定教師檢齊學經歷證件辦理敘

定薪級之期限，及有正當事由時得報請

學校或報經學校轉陳主管機關核准延長

期限之規定。又為免教師薪級久未敘定

，爰明定延長期限以本學期為限。 

二、第二項明定學校應於教師到職時通知教

師依第一項規定檢齊學經歷證件辦理薪

級敘定，及主管機關或學校辦理薪級敘

定之程序。 

三、第三項明定教師未於規定期限或報准延

長期限內檢齊學經歷證件送請學校辦理

敘定薪級者，應依聘任時所檢具學經歷

證件及教師證書敘定薪級。 

四、第四項明定教師於規定期限、未於規定

期限或報准延長期限內檢齊學經歷證件

送請學校辦理薪級敘定時，敘定薪級之

生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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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教師之薪給應按主管機關或學校敘

定之薪級支給；未敘定前，學校應依本條

例第八條、第十一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

起敘薪級或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原敘薪級

暫支，並以書面通知教師。 

      敘定之薪級高於暫支之薪級者，自到

職日起按敘定之薪級補發其薪給差額。 

      敘定之薪級低於暫支之薪級者，於前

條規定期限或報准延長期限內送核者，自

到職日起至薪級敘定前一日止核發之薪給

差額，免予追繳；逾限送核而可歸責於當

事人者，學校應按逾限日數計算暫支溢數

以書面處分命其限期返還。 

一、第一項明定教師之薪給應按主管機關或

學校敘定之薪級支給，及薪級未敘定前

暫支之基準。 

二、第二項參考公務人員俸給法施行細則第

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明定敘定之薪級高

於暫支之薪級時之處理方式。 

三、第三項參考公務人員俸給法施行細則第

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明定敘定之薪級低

於暫支之薪級時之處理方式。 

 

第五條  教師薪級經敘定後，如有不服，得

於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敘明

事實及理由，並檢附有關證件，送請學校

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程序於三十日內重行

敘定，或依教師法提起救濟；如有顯然錯

誤，或有發生新事實、發現新證據等行政

程序再開事由，得依行政程序法相關規定

辦理。 

      依前項申請重行敘定者，其事實或理

由如有須查證者，教師得報准延長其期限

，以本學期終了前為限。但教師接到敘薪

通知書至本學期終了之期間未達三十日或

已逾本學期者，均以三十日為限。 

      第一項重行敘定，於規定期限內提出

申請者，經敘定後自到職之日起生效；逾

期提出申請者，經敘定後自教師申請之日

起生效。    

一、第一項參考公立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第

八條規定，明定教師得於接到敘薪通知

書，如有不服，得申請重行敘定，由學

校或主管機關重新審查，俾減少訟源。

再考量學校或主管機關辦理薪級重行敘

定案件倘有法令適用疑義須請主管機關

釋示者，函請釋示至主管機關回復前之

期間，得不予計入第一項重行敘定期限

內。另參考公務人員俸給法第二十四條

、公務人員俸給法施行細則第十二條規

定，教師對敘定之薪級如有不服，得依

教師法所定申訴及訴訟相關規定請求救

濟。又現行實務上屬補正、更正、提出

新事證或誤審性質等非屬不服之重行審

定案，依其性質，因屬行政程序法第一

百零一條第一項（更正）、第一百十七

條（原處分機關發現錯誤依職權撤銷）

或第一百二十八條（發現新事實或新證

據）規定之情形，可依其性質分別適用

行政程序法相關規定。 

二、第二項明定教師申請重行敘定時，其事

實及理由如有須查證時，得申請延長期

限之程序及期限。 

三、第三項明定重行敘定之生效日。另有關

教師逾期提出申請重行敘定者，經敘定

後自教師申請之日起生效一節，依行政

程序法第一百十八條規定：「違法行政

處分經撤銷後，溯及既往失其效力。但

為維護公益或為避免受益人財產上之損

失，為撤銷之機關得另定失其效力之日

期。」，教師因原敘定薪級有錯誤而重

行敘定時，原敘定薪級之處分為違法行

政處分，經撤銷後，原應溯及既往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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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力：即重行敘定薪級應自原處分撤銷

之日起生效，惟因教師逾時提出申請係

可歸責於申請人，為維護制度運作之公

益，爰明定逾期提出申請者，經敘定後

自教師申請之日起生效。 

第六條 中小學教師依本條例第十條規定，

於在職期間取得較高學歷申請改敘薪級，

經敘定者，自申請之日生效。 

明定中小學教師取得較高學歷者薪級改敘之

生效日期，以期明確。 

 

第七條 本條例第十一條所稱轉任，指教師

離職後重新接受聘約者。 

一、明定本條例第十一條所稱轉任之意義。

二、教師因退休、辭職、資遣、介聘至他校

服務、解聘或不續聘等原因離職後重新

接受聘約者，均屬本條例第十一條所稱

之轉任。 

第八條  公立學校教師離職後再任同一公立

學校者，其薪級之敘定，比照本條例第十

一條第一項規定辦理。 

明定公立學校教師離職後再任同一公立學校

者，其薪級之敘定方式。 

 

第九條 本條例第十二條第二項所稱服務滿

一學年，指自每年八月起任教至翌年七月

止。 

本條例第十二條第二項所稱依評定結

果晉本薪（年功薪）一級，指經評定結果

成績優良者，給予晉本薪（年功薪）一級

。 

前項成績優良之認定基準，由各校自

行訂定。 

公、私立學校教師於學年中轉任其他

公立學校，到職日、離職日未中斷者，至

學年終了服務滿一學年得併計年資並依本

條例第十二條第二項辦理薪級之晉級。 

公立大專教師於學年中因升等改支較

高本薪（年功薪）者，於學年終了，不得

再依本條例第十二條第二項晉級。 

一、 第一項明定本條例第十二條第二項所稱

「服務滿一學年」之意義。 

二、 第二項明定本條例第十二條第二項所稱

「依評定結果晉本薪（年功薪）一級」

之意義。 

三、 查本條例第十二條第二項立法理由略以

：「…參考大學及專科學校教師年功加

俸辦法第三條有關給與年功俸之教師，

應於學年終了前一個月，依據教學、著

述、研究、推廣服務成績，由各校評定

之規定，定明公立大專教師薪級晉級之

原則；至於其晉級之具體資格條件，則

由各校自行規範。」爰於第三項明定成

績優良之認定基準由各校自行訂定。 

四、 查本部九十三年十二月二十七日臺人（

二）字第０九三０一五０一五八號書函

略以：「教師於學年度中由高職教師轉

任講師時，如任教年資未中斷，亦未改

支薪級，且服務成績優良，應得於學年

度終了併資辦理年資加薪（年功加俸）

。」，另查本部九十五年八月一日臺人(

二)字第０九五００三三七三三 C號令

：「茲為維護教師轉調學校間之權益，

私立學校如已建立與同級公立學校一致

之薪級制度，私立學校教師於學年度中

轉任公立學校教師，其前後在校任教年

資服務成績優良者，得併資辦理成績考

核(年資加薪或年功加俸)；至公立學校

教師學年度轉任私立學校教師者，亦得

比照辦理。」，爰於第四項明定公、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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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學校教師於學年中如因轉任（包括遷

調、辭職再任、介聘）其他公立學校，

其年資併計之條件並依本條例第十二條

第二項規定辦理薪級晉級之規定。 

五、 第五項明定公立大專教師於學年中因升

等改支較高本薪（年功薪）者，於學年

終了不得再晉本薪（年功薪）之規定。

第十條 本細則自本條例施行之日施行。 本條例經行政院定自一百零四年十二月二十

七日施行明定，本細則之施行日期與本條例

之施行日期應為一致，爰明定本細則施行日

期。 

 



 

 

線 

訂 

裝 

 

（主管機關或學校全銜）敘薪通知書 
 
 

受文者：〇〇〇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〇年〇月〇日 
發文字號：〇字第〇〇〇〇〇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茲核定〇〇〇1 員敘薪案，請查照。 

〇〇〇(A000000000) 
一、現任職務： 

二、學歷： 
三、核敘薪級：本薪〇薪點，年功薪〇薪點，合計〇級〇薪點。 
四、生效日期：〇年〇月〇日 

五、審查結果： 
六、備註： 

注意事項： 
一、重要文件，請妥慎保存。 

二、當事人對所敘薪級如有疑義，得依教師待遇條例施行細則
第 5條第 1項規定，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 1個月內敘明事
實及理由，並檢附有關證件，送請學校依第 3條第 2項規

定程序於 1個月內重行敘定，或依教師法相關規定，應於
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主管機關或學校【專
科以上學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或依法提起

訴訟或依訴願法或行政訴訟法或其他保障法律等有關規
定，請求救濟。 

 
正本：〇〇〇 
副本：
 

檔  號： 

保存年限： 

附件一 



（學校全銜）教師敘薪請示單 
中華民國〇年〇月〇日

〇字第〇〇〇〇〇〇號

現 （ 擬 ） 任 職 別  

姓 名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出 生 年 月 日  

動 態  

學 歷  

經 歷  

應 聘 科 目

及 字 號
 

檢 定 合 格 日 期

( 年 資 起 算 年 月 )
 

擬支薪級薪點生效日  

曾 支 薪 級 薪 點  

擬 支 薪 級 薪 點  

證 件 件 數  

主 管 教 育 行 政 機 關

依 法 審 查 情 形
 

備 註  

正本： 

副本：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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